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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的む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めち下稱る原創條例れつ，在

既有智慧族產權框架下，另創設る特別權利れ，保護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創

作を不少人認為原創條例無法回應不斷變動的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且可

能更強化原住民族文化為る他者れ的刻板噂象を但，傳統智慧創作是否一律

不宜受到現а法律的保護？ 

本文認為，如果法律的設計，能承認原住民族文化不是僵固的傳統，並

容許原住民族在其る混雜性れちHybridityつ的文化中行動的可能性，就能減

低上述疑慮を本文首先Ε析反對原創條例的主要理衣；其次，採取後殖民學

者 Homi Bhabha 的混雜性理論，從文化混雜性作為描繪性概念與抵抗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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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兩層次，Ε別探討混雜性｠協商｠翻譯等概念，用以對照傳統智慧創作的

特質，及原住民族在其文化混雜性中行動的可能を最後，本文Ε析文化混雜

性如何藉原創條例被承認及展現を 

藉上述Ε析，本文輔現，原創條例及其子法ピ部Ε承認傳統文化的混雜

性；原住民族得依據原創條例，展現文化混雜性的行動，藉衣補記制度敘述

其文化的真實態樣｠並與國家進行協商を原住民族也藉衣專用權的獲得，保

留了敘事和翻譯的權力を衣此可知，依據原創條例及原住民族的行動，仍可

創造出一條不囿於る傳統れ的法律保護可行之路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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